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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核验
的通知

区属各劳务派遣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 （人社部第 19号令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派遣经营业务许可管理的通知》（昆人社

通〔2020〕38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现将我区 2025

年度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核验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验对象

2025年 8月 31日前经审批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的劳务派遣

企业（2025年 9月 1日后许可的企业暂不参加）。

二、核验时间

2026年 3月 31日前提交材料（逾期未提交材料视为核验不合

格）。

三、核验材料

1.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（原件一份）（附件 1，需加盖

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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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官渡区 2025年度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核验情况统计表（原件

一份）（附件 2，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；

3.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原件一份、需带注册会计师行业

统一监管平台二维码）；

4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（加盖公章）；

5.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副本复印件一份（加盖公章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企业重视年度核验工作，安排专人负

责，认真统计填报相关数据并确保真实性；

2.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评为“不合格”：核验时间内未报送核

验材料的或报送的核验材料不完整齐全的；所报送的核验材料严

重不符合规定要求，缺少佐证材料，未能充分反映年度管理情况

的；在核验工作中弄虚作假，隐瞒真实情况的；经营过程中存在

违规行为或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；因违法经营，受到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处

罚的；其他严重违规情形的。

3.核验结束后，本次年度核验结果将报送市人社局，在政府官

网进行公示，并作为许可延续的重要依据。对核验合格企业劳务

派遣经营许可证加盖核验合格章（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4.核验材料提交地址：官渡区云秀路 2898号官渡区政务服务

中心 2楼综合窗口，联系电话：0871-671971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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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

2.官渡区 2025年度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核验情况统计表

昆明市官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 3月 2日


